
江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暂行办法

第一条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集中体现，为提高我校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总体质量，更加客观、公正地做好学位论文的“盲审”工作，确保学位

授予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位论文“盲审”是指在学位论文送审及评阅过程中隐去研究生、指导教师

以及评阅人姓名等个人基本信息的一种“双盲”审阅方法。参与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

工作的人员严格遵守“双盲”原则，不得将研究生、导师以及评阅人姓名等信息泄露，研

究生及导师也不得从任何途径了解评阅人情况，妨碍评阅的公正性。

第三条 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行 100%“盲审”制度。

博士学位论文的“盲审”工作由研究生院负责实施。论文评阅人为四名博士生导师、

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由研究生院从“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专家库”中选出，或

委托兄弟院校研究生院（处）等单位确定。四名论文评阅人中，原则上以校外专家为主，

校内至多一名。

硕士学位论文的“盲审”工作由相关学院（中心、研究院/所,下同）负责实施，论文

评阅人为两名教授、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由学院从“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专

家库”中选出，或委托兄弟院校研究生院（处）等单位确定。两名论文评阅人中，原则上

以校外专家为主，校内至多一名。

第四条 提交“盲审”的学位论文，必须事先作隐名处理方可提交，不得显示申请人

及其指导教师的姓名以及其他有可能泄露申请人与指导教师信息的内容。

第五条 为了避免因学术观点等原因导致学位论文评阅结果出现异议，导师可在学位

论文提交“盲审”时提出论文评阅需回避的专家（限两名），但不能提出回避单位的要求，

研究生院（或学院）在送审论文时将对这些专家实行回避制度。

第六条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时间一般为 45 天，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时间一般为 30 天。

研究生院（或学院）应以适当方式及时公布论文评审进度，及时反馈论文评审结果。

第七条 “盲审”评阅意见的处理：

（一）学位论文是否可以进行答辩，一律按“评阅人对学位论文是否同意答辩的意见”

处理；

（二）若评阅专家不同意答辩，认为学位论文需修改后再送审，则该学位论文须按照

专家要求修改后送原评阅专家再次评审；

（三）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中，若出现专家认为“未达到学位论文的要求，不同意答辩”

时，则该生需重新进行论文工作，推迟一年送审、答辩，并向学校补交这一年所需的有关



费用；

（四）导师在学术问题上对第一次的专家评语持否定意见，可对论文中专家提出的问

题送请至少 2 名校外专家进行复议(复议时必须附第一次专家评阅意见，且仅限只出现一

份专家评阅意见认为论文未达要求)，如果 2份复议意见均认为论文合格，则可组织答辩；

如果 2份复议意见中，出现 1份复议意见认为论文不合格，则需重新进行论文工作，推迟

一年送审、答辩，并向学校补交这一年所需的有关费用；

（五）确定为侵占、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论文，按《江苏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

规范(试行)》、《江苏大学关于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处理。

第八条 学校对硕士学位论文建立抽检制度。抽检是指硕士研究生提出学位论文答辩

申请并报学校审批时，研究生院针对不同学科按一定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论文，并负责对

其进行“盲审”，被抽中的硕士学位论文学院不再进行送审。抽检比例视学科情况、导师

指导研究生工作状况等因素确定，具体抽检名单通过随机抽取，事先不予公布，仅在各学

院进行论文送审报批时逐个公布。

第九条 学位论文“盲审”的费用均从导师指导经费中支付。

第十条 各学科可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本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和自身学科发展

需要的更高要求规定。各学科自行制订的规定，须经学科带头人审核签字后以学院（研究

机构）为单位汇总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并自备案之日起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